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101學年度鼻頭品德之心實施計畫
101.09.12經校務會議通過
壹、依據：依本校101學年度校務發展辦理。

貳、目的
一、透過宣導中心德目「鼻頭品德之心」的實施，讓孩子循序漸進累積對品德的概念。
二、透過建構學校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歷程，促進校園優質文化之方向與願景。
三、增進學生對中心德目之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之思辨，進而具有選擇、反省、認同、欣賞與實踐之能力。

參、實施內容
一、因品德教育無假期，將原有「鼻頭超基本」中心德目內容擴充為十二個月，改名為「鼻頭品德之心」。
二、各班發放「鼻頭品德之心」中心德目宣導冊。
三、運用兒童晨會時間、導師時間、彈性時間，將品德教育融入課程教學與相關活動中。
三、請導師引導班級學生於每月推選當月最符合「鼻頭品德之心」學生，於兒童朝會頒發「品德之心模範生」。
四、結合「鼻頭品德之心」學習單，營造學習、實踐的機會。
五、在校園內呈現品德教育相關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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